佛山市南海区建筑工程质量监督站关于进一步加强质量安全监督窗口事项管理的通知
南建质监〔2023〕74号
各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规范各有关单位在我站窗口办理各项质量安全监督事项的行为，充分夯实建设单位质量安全的首要责任及各参建单位的主体责任，加强房屋市政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管理，依据《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质量监督管理规定》（建设部5号令）、《建筑起重机械安全监督管理规定》（建设部166号令）、《建筑起重机械备案登记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上级有关部门文件，特提出以下要求：
　　一、窗口办理质量安全监督事项分类
　　我站窗口办理工程质量安全监督事项主要包括质量安全监督登记、质量安全监督登记注销、地基基础检测方案备案、建筑工程材料和结构实体质量检测方案备案、建筑起重机械产权备案、产权变更、产权注销、安装（拆卸）告知、顶升告知、申请使用登记牌、工程质量验收资料监督抽查，土建、设备类分包工程办理质量安全监督登记、申请出具工程质量监督报告、变更等业务。
　　二、依授权办理相关事项
　　各办事人员在我站窗口办理质量安全监督事项的入件、取件、咨询等业务须持本单位授权委托书（授权委托书需明确项目名称或单位名称、办理备案人员姓名、电话及身份证号、授权事项、授权期限等）及身份证明材料，无授权委托书及身份证明材料我站不予受理，受托人不得将授权事项再委托他人办理，具体要求如下：
　　（一）办理质量安全监督登记注销、地基基础检测方案备案、建筑工程材料和结构实体质量检测方案备案、申请出具工程质量监督报告、土建、设备类分包工程办理质量安全监督登记、变更等业务以及领取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通知书须建设单位授权本单位本项目管理人员办理。
　　（二）办理建筑起重机械产权备案、产权注销、产权变更等业务的现场咨询、领取相关结果物等事项，须产权单位授权本单位管理人员办理。
　　（三）办理建筑起重机械安装（拆卸）告知、顶升告知、使用登记牌等业务的现场咨询、领取相关结果物等事项须使用单位（施工单位）授权本单位管理人员办理。
　　（四）工程质量监督抽查资料的送审和领取须建设单位或总包单位授权本单位本项目的管理人员办理。
　　三、工作要求
　　（一）各有关单位应授权本单位责任心强、有丰富的办事经验、有一定质量安全管理水平的人员作为单位的办事人员，熟悉各办事流程及工作要求，应对办理事项所需材料的类型、数量、内容、编制要求、签署要求、办理时效等进行严格梳理和把关。
　　（二）各有关单位应根据职责要求在办理工程质量安全监督事项过程中，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标准以及文件要求认真审查事项申报的申请表单、相关方案、证明材料、合同、资质证书、人员资格、制度、检测报告等材料是否齐全，内容是否符合规范及文件要求，签批是否完整、有效，证照是否在有效期内，企业资质、人员资格及数量等是否符合要求。
　　（三）我站将定期梳理各有关单位在办理工程质量安全监督事项过程中存在问题较多、较重、同类问题反复出现的情况，对屡次不认真履职的责任单位进行通报并诚信扣分。
　　（四）本通知从2023年10月16日起执行。



佛山市南海区建筑工程质量监督站
2023年10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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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规范各有关单位在我站窗口办理各项质量安全监督事项的行为，充

分夯实建设单位质量安全的首要责任及各参建单位的主体责任，加强房屋市政工

程质量安全监督管理，依据《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质量监督管理规定》

（建设部

5

号令）、《建筑起重机械安全监督管理规定》（建设部

166

号令）、《建

筑起重机械备案登记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上级有关部门文件，特提出以下

要求：

 

  

一、窗口办理质量安全监督事项分类

 

  

我站窗口办理工程质量安全监督事项主要包括质量安全监督登记、质量安全

监督登记注销、地基基础检测方案备案、建筑工程材料和结构实体质量检测方案

备案、建筑起重机械产权备案、产权变更、产权注销、安装（拆卸）告知、顶升

告知、申请使用登记牌、工程质量验收资料监督抽查，土建、设备类分包工程办

理质量安全监督登记、申请出具工程质量监督报告、变更等业务。

 

  

二、依授权办理相关事项

 

  

各办事人员在我站窗口办理质量安全监督事项的入件、取件、咨询等业务须

持本单位授权委托书（授权委托书需明确

项目名称或单位名称、办理备案人员姓

名、电话及身份证号、授权事项、授权期限等）及身份证明材料，无授权委托书

及身份证明材料我站不予受理，受托人不得将授权事项再委托他人办理，具体要

求如下：

 

  

（一）办理质量安全监督登记注销、地基基础检测方案备案、建筑工程材料

和结构实体质量检测方案备案、申请出具工程质量监督报告、土建、设备类分包

工程办理质量安全监督登记、变更等业务以及领取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通知

书须建设单位授权本单位本项目管理人员办理。

 

  

（二）办理建筑起重机械产权备案、产权注销、产权变更等业务的现场咨询、

领

取相关结果物等事项，须产权单位授权本单位管理人员办理。

 

  

（三）办理建筑起重机械安装（拆卸）告知、顶升告知、使用登记牌等业务

